T T b
1145 & # 3 % 43595
- R %,?i#bi‘;”*ﬁg‘%‘%gkg
wo R e

PR TR E LR SRR THALF (113EREEF %]
6275 ~ 162855 ~ 16295 ~ 113# B S 8 8F %135 ) » % #4:%

'qﬁ(llzﬁfﬁ EF % 523"%) ﬁﬂ?rqlzfﬁ»’* Ao j“ % oo ALk
e d X G2 EEEZE S B (REE 1148 R S
F i3§402’Ejfp) » X o T

- N~ A2 G_:‘lif ‘a %,Kﬁ:‘)&%%gé]\iﬁécm’tklf&%]xmxpw
I FFAFE CBEEMEL g T2 (4

@Jk%%mVWﬁ\%2w¢Jﬁ*ﬁﬁﬁﬁ%ﬁ?ﬁ
EA% B2 T L EMBRME o X Wﬁ%@%%‘
ﬁ%ﬁﬁ~ﬁﬂ%%?ﬁxﬁ*“ﬁi%#” 2 MA

7 EAE (BB i286% 5 F F F353MBF AR 5 £
%)oﬁﬁﬁﬁ&@ﬁﬁff 3374 FO4~ A0 92
BE S FEZ Mycard“l‘,hﬁx PRk Ehlc s TR F T L2

TS 0 B R A TR RS B B H IR @
Y S B 4-,'1.73 E’Jé’;i B E2ZAIE 0 EEE B EGE

%— 7



EMycardgt#ic ~ 5k gh#ic > P BT

~ /':/
Bz 75 o

&
—A-\

Sheotit 2 2 Senge SN g2 zwﬁ L2 guo A
CRTRA R MR R FE A 5 @A RSB R e 2

ﬁéﬁﬁﬁo%%ﬁx%éﬁ%wﬁf%@@?’%%ﬁ
RPN FL 0 AEZTEEIRPRBREREN AL G FE

2 25 f= B #ls\-ﬁl—— 75 ‘\"'—‘lﬁp'ﬁ#ﬂ?a ﬁJG‘EELZ“T&
B AL TR R %TE”’?G°

SRPES SRS LS L L FEIE LTS

% 3390% % 178 2 JT o2 jo ;v i B-pA B f#tx L
% E 5300 1 ~ $33905 % 158 2 5%#}%?4
E&Eﬂ'ﬁ ~ AR F 3008 % 19E B~ %33391';%32;Ei%IE%3°
EHEIE AR LS AR AR BHH -
4ﬁ¥ﬁé,vgwmgf CRBA LTS A A
LA - TR L B2 g2 BikaRE P
R iz=2 %00 2 2o K- £ 2 FTes i o7 1) B ity o
FBEEPREL - BHRET HADTINAS 0 G BiaR
@iiﬁi_ BB a0 AFRp FH S BIL o A2 W 2K
@?pﬁﬁﬂw¥,rﬁﬁr K BepA B~ FTEs 2wt
f SERF VTP RERE <BRErR LY
f'{:.s )%Ao\ 14«“ o LA Hr e 28 mia %fgéja » ¥
%2 % %3011;%12;?«%&{,;:;_J_)jaiﬂj,ﬁkgrm o
FEMME TR BREAZTMES ARAP 2B AR > g

;)s



i

7
T~ BRI EFFRE F 44905 % 298 ~ % 37 ~ F 4540 % 298 > &

T~ AR JRAZGE S Bt EE A2 pAz20p pooow AMadk
Az b or (Rt ~) o

AN AR ERRTBRERACHT O RBRT L2 HEEE B
B 2% I 7RG -

v = 3 3 114 = 12 t 30 p

¥ BB E B2
FPEAZAEMEA) T2 )
FEA ST AAeET A SRR R 0 S H
B BT B2 RPRLP B R RBE e 24D

3

¢ OEAREE % 3396%

(FiL sl )

ARAP e BB KRB F 0 TR AR AA AT 2 L2
o R D BT R AS R AP B 50§
T'S'J—% o



N
o
==
Jd
W
e
b
AL
ht
| —
N
W
(w
=4
R
P22
P
fi
>~
ER|
(w
ke
3
:,i-?
o

IR 2 AP e

voER RAE R 300

(et 2 HRfy)

et A g AR5 R R AT S L o
e o

i i -
ERELBIRBEIRBTRVE

113# & &5 % 16275
113# & &3 % 16285L
113# & ¥ FF % 162952
113# & > i &5 % 135

[t}

¥

AT Ffﬁ/aii‘% i
PRERE BRI TR
=% EF

WARE DB HRAR T W
4T

47T

iR AT B2 B FE TR R ’%?%@]1114’28’3 5

Pk~ 111#102 1p » &8 Y P82 g4 - ”'“rﬁf?
PESIME » M2 FEFREELFLE BT F2 }
XRRF > FEE AR HL %W%@m%éfﬁoﬁﬁﬁ
Fi L ERH EL S WA R TR

,'3%8m4f§a%ﬁjjggo'lmiﬁ%ﬁ’%Nﬁﬁ:

PERY o d S S B A 0 8 ~ O ﬁ(ﬂrvﬁ

Ode(F 34 R E > EF W 2355 ) RHE F 438
*w%:%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r%



[

Bl ER A HARE o A e iTaE BiTa B o fFA
OB8F A HEXHh  SHFERILE > S ERRAL -
2R A08Fd EaAERL AN H - MOGHD £ 5
BERZh &L~ HKOWIeRrd 279 3 mpERL S & 5 >
EOd ) MERA LA hFL R F G745
YR A AT E

Hhp 2 FETT
K% ok ey s & 7 ¥ 7

I 2Rt A7 B F R R A Y Y

2_ it F- o FETHEM L = o

8 ~ MO’ ~ #O
be v EOAE &3

2 it

/_I.,,_/FA/_/—r_—]_F

o HEHE o

- FE R MR Wik

B R

ﬂé.

h 2L

% - 9T TP R

Zfﬁ»* WA - TR PR Y PR

SIMN+ 2 % 7

RS k.




€ 8-

\

e #?ﬁa
7)) +5%£ "https1110
000000il.com ; ¥ #%
[k

(2@%ﬁ§ﬁ¥ﬁﬁ
(THFHEF ¥ ER
7)o o rRen
11#127 15p &
6 %%f" 5. T Lee Tuna?"z%:?rhé’%{& e P HEELE 1Y
1 ?f?ﬂ o R ELILEE o

~ﬁ¢ﬁﬂé’

BoBpA B bk o X AR L1820 %

4

5 ’ZG%’é‘aﬁJ’f?éff%’%

%iquﬁ45ﬁ*@

A ‘%#’LZ"‘?HTF'X,}EI
e gL ek ~ I A
(y

.\-a
~§éi/§r~—iré~~b’%t+‘~f%’ﬁ+§\)§@/w1ggtgg
it b X2 e
*%ﬁdwﬁiﬁﬁ%ﬁﬁ

SR
¥ weg B AE %14

2048 B > R RE Mryf{qmﬂj; iﬁ*r 7| {7 %
B

fil’ —gl] o

2007 %300 % 138 ~ % 3390% % 178 2 § et
QB2

R Bb v i B pd (7

«

"

£ i i Alﬁﬁ’”lii

EE R

T 0

ﬁﬁ%jﬂil 2L 2SS T
FRENELAFT ~ kiR~ A e~ A A7
-/E[ l%’ﬂ' 1o K? Z _‘) Li‘]g

I E = Y
\7’4*54’:1 » 7 2h ﬂ{” #4
~
R

ﬁm%g
"ﬁ %\} ;LHJ

Kg%ﬁifﬁ’ﬂ?W%ﬁQQﬁ%A%

i

m

é’%

\:%:%;‘

b

4!’—7
T

»
>

H
» X ¥

=t

(Q,

==

fa s L AeRakd A > £ AT L A ARTRAL o M P &P o
v~ A E PR F 2510 % 198 AL 23 o

A REP B R AR R

w®
St
mi



P 2= EN o113 ¥ 12 g 3 2
o 7%

Rl A RE N

¢oER T2 % 3390F

(FT3vdc )

LB GEP e AT AR 229 > MIEFRABAA N T = A

I B B Tiwﬁﬂ~$&é%éﬁ%503£”

'T—‘gljéo

Uﬁﬁ*éﬁﬁgj%éaﬂ;§%$£4@iﬁ’ﬁko

ELER A P b ES

¢ EREAE ¥ 300E

(§resge 2 A afp)

Feru Ag@EekEsg SFe)e e A2 wflei iy o

B0t jo 2 )+ FRE Je 2 A e L o

hdo- Ak S BT R ESTN B
£ %ﬁﬁ* B I T
5

1 - &=+ =0000000000 110#£27 27p | EL
2 3% @ 70000000000 111#10% 1p o P EL

w%::%ﬁ&%%%%iﬁ%£§ﬁ

o | B [FEHLPR BB S| R &7
e (374 %)
1 |AO8 e ®=A*111#8% | 111&8*5p
DR 20pFlazr @ * O M) 2pE]2a 28 ~
L@ AL T m A 134 2,000~
FRAELE > FIX R 284 300~

TR Eme j“ bE
A £ -ﬂ—g‘;gﬁt fe AR
B~wsflcgov.tw | = = >

CASS



(\ER)

RAQ 8 aEE &}
B g xb 3R (T %f\])\ B e
—»L&]j + ﬁ:éklf"r]"’g%';ui S

,%_'E%’rﬁjpr %Eﬁ]’:’\'ﬁ
GG A T G
2 ' & METEEE S B 112#2 10 111E10% 1p
Ofs P 1p osoe B LB R 2 per 3,022~

s gy g2
oo rRFERNLS
BETREL 0 % LR RO
Mo xR EMOIE YA
W LM

3R AR

3| & HFFH E®E> B 112F10(111+107 10F

OHre T10p 15pF3F > 11T PEL 15p*F 13
w2 et k5 TLee Tu 24 13~
nai j & 2P % PO HA 37 ~
&P E RO 8 E 64 38 =~
B H PR S OB
[ES A A T

4 |0 & EiRrdc B E S 1122 10|111&10% 25

O#e P25p 1TFF3F > 1o PP 1TEF104 4,999~

w2 %2 e Tlhee Tu| 195294 ha ~

nai | ¥ P E B AR
R ESE RO
Wt HA EH O (¥
X)) AR A
o2 HL EOH
(iﬁé’\,s-is)l?i] 2 E4
?@?%ﬁm%%ﬁ%é
+ BREc

Kf—l——

$N\R




ERELSTRERFRBEHRET T
1124# B § &3 % 352350

i 2 tkEFE 7 41 (XNE00=00*00p 2 )
OO0 OO0F OOQ#0£00%0
A 00%%
Exrat s OOFOO#000% 005 00
50

RN A ST L T ZOOOOOOOOO%&
PR ETRERR R BETREFRGELISERF S F F30
M%*Pm%gﬁ’<%F%$§\B%\%Féuim4ﬂd
A T L

- P REF
ez AR v B 2 F R d 0 YA RIILEL10Y ]
PR BEY PR R BE RN AP (THEER
%) A& R 5000000000052 SIM+ (Tﬁﬂv;%SIM
+) A ERREE I AL L EE A FH BB R R
o FEBARTZIPFEREMAF R o WL T L
EEH 2 v g B R B RS H A 2 A & SINH
i8> 111210 15p 11 & HSIMF 2p T F 30 0n i
N d ) (THERSP) -2ERAE -WBHL TH S
W2 ¢ AREL (THARERE) 112822 26p £
11404 35 ~ 425 3F > 2% T LB S p 2 22229
FoOAONEEEABE R I RAEY F BEPHR
ﬁi?béfﬁﬁ’m@ryﬂésjwiw%AO9@%
il?ﬁ?]%xﬁ-’ E¥ AN (“ff]u-l_a?]%ﬁ 417 ) +5.0000000000
00000085 1% * 4 LT fﬂfrg** (TF)1F~ 28~235
EREREC 0 RRE® N ARREL fPAQ 9B T IR
AR ERRAE - FEA0 97 EAMERLH KD AR
+ Bk

S EHpFEz IR

E2) et e A - S 2

ot 2




(\ER)

A T S S B
g

7
T~

7?;5'; = ?» p;uz 7 o 7?1:%9— #\El f?Fﬂ‘i"SI

M+ % tR 88 % 2% o

FATLFEAAQY
S EG Y 2 g

A A2 5 i E R
AEEP R I3 ALEF

EWTGAHARL
“d

A 2 A0 11E# 102 1p ¢ 3k xSIMH+
EE -

- ))k e

M g 1B

SESE R
TEFRIZEL 2L

R TR T

AEMEEE L3 2 EF

[N

P~ 3% 4 2 5P
w3

h ERARE P e B o
€ BRELE » 2 Bk
%ﬁ&ﬁ\%ﬁﬁ@

ZONETje iR L A A REEATE > G2 %30E% 1 0 %3
3975 5278 2 FTeszrdc B A B 4k o 2 R 5 kP2 5358
CEICE SR B = A T L

VNG A St IR VI A e ;ﬂx%«%ﬁ%ﬁxﬁ 111134'1);%

o OEF RI62TE X 2 RA W 2d L E M E 2 2R
13- R 5 F F30T45L 2 %2 5 5 FF’”’c 4
FFE M EZ TN EF AT AT S0 L *%ﬁ’ﬁPW
cARTRZ R E o By BHGREZF N - BM TR oA
HATA TR o B HE BRI o
PR
FAL Rk
v = EN B 113 ¥ 12 g 10 p
w % F = %
At ABEPE R ARl
¢ £ 1 R®R 113 & 12 30 P
%‘ i F 5 F X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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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3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建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627號、1628號、1629號、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13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緝字第3523號)，嗣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易字第402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建群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幫助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加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
二、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534號裁判意旨參照）。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詐欺告訴人蔡○祐、Ａ０９之犯行中，詐得之Mycard點數、遊戲點數，並非現實可見之有形體財物，而係供人於網路遊戲等數位娛樂服務中使用，當屬財物以外具有財產上價值之利益，是詐欺集團詐得Mycard點數、遊戲點數，自應屬詐欺得利之行為。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被告提供本案門號供詐欺集團使用，屬於構成要件外之行為，本案亦無任何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主觀上有共同實行犯罪之犯意聯絡，是被告所為應屬幫助犯。
　　㈢核被告就提供甲門號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就提供乙門號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犯詐欺得利罪。被告提供乙門號予不詳他人使用，僅屬單一之幫助行為，並分別助使詐欺集團先後詐騙數名告訴人、被害人，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數法益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詐欺得利罪處斷。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與檢察官提起公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理。被告前述2次提供行動電話門號SIM卡而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詐欺得利罪之行為時間，可以明顯區隔，故應認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所犯2罪既均屬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㈣爰審酌被告任意提供本案門號予來路不明之他人使用，進而幫助詐欺集團實施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使各告訴人、被害人遭騙而造成財產上損失，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實不宜輕縱；被告犯後雖已坦承犯行，表達悔悟之意，犯後態度並非不佳，然尚未與各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所受損害；並考量各告訴人、被害人所受損失程度、被告所涉犯之犯罪情節、其自述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就被告2次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提供甲門號先、乙門號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審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之侵害法益、犯罪日期之間隔、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等情，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卷内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獲得任何利益或報酬，自無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或追徵價額。又被告申辦上開門號部分，均因涉詐欺而停用，顯無再遭詐欺犯行者再為從事犯罪行為使用，故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併此說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六、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江文君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鐵雄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嘉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附件一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7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8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9號
　　　　　　　　　　　　　　　　 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13號
　　被　　　告　林建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建群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5日前某時、111年10月1日，將其申辦之附表一所示行動電話門號SIM卡，以不詳價格售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容任他人使用該手機門號遂行財產犯罪。前揭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林建群所提供之上開行動電話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以附表二所示方式詐騙Ａ０８、陳○佑、林○如、蔡○祐(上3人未成年，真實姓名詳卷)，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進行街口儲值、小額電信支付或刷卡，而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取財。嗣Ａ０８等人發覺受騙，經報警處理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８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陳○佑訴由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林○如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蔡○祐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林建群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未申辦附表一所示行動電話門號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８、陳○佑、林○如、蔡○祐於警詢中之證述

		告訴人等因詐欺集團成員使用附表一所示行動電話門號，遭詐欺而轉帳。



		3

		⑴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通聯調閱查詢單、112年11月16日書函
⑵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通聯調閱查詢單、112年12月7日函

		被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申辦附表一所示行動電話SIM卡之事實



		5

		⑴附表二所示告訴人提供之詐騙電話截圖、簡訊截圖、轉帳紀錄、LINE對話紀錄、信用卡交易通知、臉書對話紀錄
⑵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1年12月15日函

		告訴人等遭詐欺而受有財物損失之經過。



		6

		臉書帳號「Lee Tunai」及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冠公司）帳號「https1110000000il.com」申辦資料

		該臉書帳號及智冠公司帳號曾以乙門號認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先後2次交付門號之幫助詐欺取財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另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惟按該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2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雖將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惟該門號並不足以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或足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亦非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犯罪所得，核與洗錢行為之定義不符，要難以洗錢罪或幫助洗錢罪相繩。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提起公訴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謝承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　記　官　張家瑩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附表一：被告提供行動電話SIM卡明細
		編號

		申辦預付卡門號明細

		申辦門號時間

		簡稱



		1

		台灣大哥大0000000000

		110年2月27日

		甲門號



		2

		遠傳電信0000000000

		111年10月1日

		乙門號







附表二：告訴人受騙匯款之情形及金額
		編號

		告訴人

		詐欺之時間、地點及方法

		時間

		金額
（新臺幣）



		1

		Ａ０８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5日20時1分許，使用甲門號傳送簡訊稱「疾病管制署提醒您，因受疫情影響，政府提供確診者5萬元補助金，請點擊官網領取wsf1cgov.tw」云云，致Ａ０８陷於錯誤，依上開網站操作，輸入所申辦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及驗證碼，而遭詐欺集團成員盜領存款進行街口儲值。

		111年8月5日
21時12分
　　　13分
　　　28分

		

2萬元
2,000元
300元



		2

		少年陳○佑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日，以乙門號為聯絡方式，使用暱稱「王詳」，在臉書佯裝出售遊戲帳號，需先購買貝殼幣，致少年陳○佑陷於錯誤，使用電信小額支付方式付款。

		111年10月1日
某時許

		

3,022元



		3

		少年林○如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0日15時許，以乙門號認證之臉書帳號「Lee Tunai」佯裝贈送貝殼幣，致少年林○如陷於錯誤，使用其母方○玲聯邦銀行信用卡付款。

		111年10月10日
15時
　　　　 2分
　　　　 5分
　　　　 6分

		

1萬元
1萬元
3萬元
3萬元



		4

		少年蔡○祐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25日17時許，以乙門號認證之臉書帳號「Lee Tunai」佯裝贈送貝殼幣，致少年少年蔡○祐陷於錯誤，使用其母蕭○玫（姓名詳卷）電信小額支付付款，及使用其父蔡○森（姓名詳卷）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付款購買智冠公司點數。

		111年10月25日
 17時10分
　 19時29分

		

4,999元
5萬元









附件二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3523號
　　被　　　告　林建群　男　41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                            弄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應與貴院癸股審理之113年度審易字第30
74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案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
　　林建群基於幫助詐欺得利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1日前某時，將其申辦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行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SIM卡（下稱本案SIM卡），以不詳價格售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容任他人使用該手機門號遂行財產犯罪。前揭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林建群所提供之本案SIM卡後，即於111年10月15日以本案SIM卡註冊「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界公司）-網銀國際、暱稱為「硬太郎」之會員帳號（下稱本案帳號），復於112年2月26日上午11時40分許、42分許，在不詳處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接續犯意，利用刷付信用卡無須核對驗證真實身分之漏洞，透過「綠界公司」陸續盜刷Ａ０９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購買價值新臺幣（下同）1萬元、2萬元之遊戲點數，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嗣Ａ０９發覺信用卡遭盜刷，始報警循線查獲。案經Ａ０９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林建群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未申辦本案SIM卡及帳號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９於警詢中之證述

		告訴人之信用卡遭盜刷，而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共計3萬元之事實。



		3

		遠傳電信通聯調閱查
詢單

		被告於111年10月1日申辦本案SIM卡之事實。



		4

		國泰世華銀行存匯作
作業管理112年4月21日函、信用卡交易明細表

		告訴人之信用卡遭盜刷，而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共計3萬元之事實。



		5

		網銀國際交易明細、會員帳號登入及點數餘額歷程、儲值流向資料

		同上。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林建群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詐欺得利罪嫌。報告意旨認係犯同法第358條之妨害電腦使用罪嫌，容有誤解，附此敘明。
四、被告林建群前因幫助詐欺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　緝字第1627號等案件提起公訴，刻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癸股以113年度審易字第3074號案件審理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被告之刑案查註紀錄表可參，被告所涉罪嫌，與上開已起訴之案件，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應予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檢　察　官　江 文 君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黃 尹 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3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建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

627號、1628號、1629號、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13號），及移送

併辦(112年度偵緝字第3523號)，嗣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

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易

字第402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建群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幫助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加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外

    ，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

    件一、二）。

二、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

      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

      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

      不法利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534號裁判意旨參照）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詐欺告訴人蔡○祐、Ａ０９之犯行中，

      詐得之Mycard點數、遊戲點數，並非現實可見之有形體財

      物，而係供人於網路遊戲等數位娛樂服務中使用，當屬財

      物以外具有財產上價值之利益，是詐欺集團詐得Mycard點

      數、遊戲點數，自應屬詐欺得利之行為。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

      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

      行為者而言。被告提供本案門號供詐欺集團使用，屬於構

      成要件外之行為，本案亦無任何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

      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主觀上有共同實行犯罪之犯意

      聯絡，是被告所為應屬幫助犯。

　　㈢核被告就提供甲門號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

      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就提供乙門號所為，係

      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

      財罪、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犯詐

      欺得利罪。被告提供乙門號予不詳他人使用，僅屬單一之

      幫助行為，並分別助使詐欺集團先後詐騙數名告訴人、被

      害人，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數法益之想像競合犯，應

      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詐欺得利罪處斷。檢

      察官移送併辦部分，與檢察官提起公訴部分，有想像競合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理。被告前述2次提

      供行動電話門號SIM卡而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詐欺得

      利罪之行為時間，可以明顯區隔，故應認其犯意各別，行

      為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所犯2罪既均屬幫助犯，爰依

      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㈣爰審酌被告任意提供本案門號予來路不明之他人使用，進

      而幫助詐欺集團實施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使各告訴人、

      被害人遭騙而造成財產上損失，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

      社會犯罪風氣，實不宜輕縱；被告犯後雖已坦承犯行，表

      達悔悟之意，犯後態度並非不佳，然尚未與各告訴人、被

      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所受損害；並考量各告訴人、被

      害人所受損失程度、被告所涉犯之犯罪情節、其自述之生

      活狀況、智識程度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就被告2次分別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提供甲門號先、乙門號後)，並均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審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之侵害法

      益、犯罪日期之間隔、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犯罪行為之

      不法與罪責程度等情，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卷内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獲得任何利益或報

    酬，自無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或追徵價額。又被告申辦上開

    門號部分，均因涉詐欺而停用，顯無再遭詐欺犯行者再為從

    事犯罪行為使用，故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併此說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須附繕本）。

六、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江文君移送併辦，檢

    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鐵雄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嘉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附件一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7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8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9號

　　　　　　　　　　　　　　　　 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13號

　　被　　　告　林建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建群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5日

    前某時、111年10月1日，將其申辦之附表一所示行動電話門

    號SIM卡，以不詳價格售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

    使用，容任他人使用該手機門號遂行財產犯罪。前揭真實姓

    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林建群所提供之上開行動電話

    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以

    附表二所示方式詐騙Ａ０８、陳○佑、林○如、蔡○祐(上3人未成

    年，真實姓名詳卷)，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二所示時

    間，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進行街口儲值、小額電信支付

    或刷卡，而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取財。嗣Ａ０８等人發覺受騙，

    經報警處理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８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陳○佑訴由金門縣警察

    局金城分局、林○如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蔡○祐

    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林建群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未申辦附表一所示行動電話門號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８、陳○佑、林○如、蔡○祐於警詢中之證述 告訴人等因詐欺集團成員使用附表一所示行動電話門號，遭詐欺而轉帳。 3 ⑴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通聯調閱查詢單、112年11月16日書函 ⑵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通聯調閱查詢單、112年12月7日函 被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申辦附表一所示行動電話SIM卡之事實 5 ⑴附表二所示告訴人提供之詐騙電話截圖、簡訊截圖、轉帳紀錄、LINE對話紀錄、信用卡交易通知、臉書對話紀錄 ⑵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1年12月15日函 告訴人等遭詐欺而受有財物損失之經過。 6 臉書帳號「Lee Tunai」及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冠公司）帳號「https1110000000il.com」申辦資料 該臉書帳號及智冠公司帳號曾以乙門號認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

    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先後2次交付門號之幫助詐欺取財行

    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另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之洗錢罪嫌，惟按該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

    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

    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

    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2

    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雖將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惟該

    門號並不足以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或足以掩飾、隱匿

    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

    他權益，亦非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犯罪所得，核與洗錢

    行為之定義不符，要難以洗錢罪或幫助洗錢罪相繩。惟此部

    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提起公訴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

    ，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謝承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　記　官　張家瑩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附表一：被告提供行動電話SIM卡明細

編號 申辦預付卡門號明細 申辦門號時間 簡稱 1 台灣大哥大0000000000 110年2月27日 甲門號 2 遠傳電信0000000000 111年10月1日 乙門號 

附表二：告訴人受騙匯款之情形及金額

編號 告訴人 詐欺之時間、地點及方法 時間 金額 （新臺幣） 1 Ａ０８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5日20時1分許，使用甲門號傳送簡訊稱「疾病管制署提醒您，因受疫情影響，政府提供確診者5萬元補助金，請點擊官網領取wsf1cgov.tw」云云，致Ａ０８陷於錯誤，依上開網站操作，輸入所申辦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及驗證碼，而遭詐欺集團成員盜領存款進行街口儲值。 111年8月5日 21時12分 　　　13分 　　　28分  2萬元 2,000元 300元 2 少年陳○佑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日，以乙門號為聯絡方式，使用暱稱「王詳」，在臉書佯裝出售遊戲帳號，需先購買貝殼幣，致少年陳○佑陷於錯誤，使用電信小額支付方式付款。 111年10月1日 某時許  3,022元 3 少年林○如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0日15時許，以乙門號認證之臉書帳號「Lee Tunai」佯裝贈送貝殼幣，致少年林○如陷於錯誤，使用其母方○玲聯邦銀行信用卡付款。 111年10月10日 15時 　　　　 2分 　　　　 5分 　　　　 6分  1萬元 1萬元 3萬元 3萬元 4 少年蔡○祐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25日17時許，以乙門號認證之臉書帳號「Lee Tunai」佯裝贈送貝殼幣，致少年少年蔡○祐陷於錯誤，使用其母蕭○玫（姓名詳卷）電信小額支付付款，及使用其父蔡○森（姓名詳卷）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付款購買智冠公司點數。 111年10月25日  17時10分 　 19時29分  4,999元 5萬元 



附件二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3523號

　　被　　　告　林建群　男　41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                            弄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應與貴院癸股審理之113年度審易字第30

74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案理由

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

　　林建群基於幫助詐欺得利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1

    日前某時，將其申辦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

    信）行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SIM卡（下稱本案SIM卡）

    ，以不詳價格售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容

    任他人使用該手機門號遂行財產犯罪。前揭真實姓名年籍不詳

    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林建群所提供之本案SIM卡後，即於111

    年10月15日以本案SIM卡註冊「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綠界公司）-網銀國際、暱稱為「硬太郎」之會員帳

    號（下稱本案帳號），復於112年2月26日上午11時40分許、

    42分許，在不詳處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

    利之接續犯意，利用刷付信用卡無須核對驗證真實身分之漏

    洞，透過「綠界公司」陸續盜刷Ａ０９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購

    買價值新臺幣（下同）1萬元、2萬元之遊戲點數，儲值匯入

    本案帳號。嗣Ａ０９發覺信用卡遭盜刷，始報警循線查獲。案

    經Ａ０９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林建群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未申辦本案SIM卡及帳號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９於警詢中之證述 告訴人之信用卡遭盜刷，而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共計3萬元之事實。 3 遠傳電信通聯調閱查 詢單 被告於111年10月1日申辦本案SIM卡之事實。 4 國泰世華銀行存匯作 作業管理112年4月21日函、信用卡交易明細表 告訴人之信用卡遭盜刷，而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共計3萬元之事實。 5 網銀國際交易明細、會員帳號登入及點數餘額歷程、儲值流向資料 同上。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林建群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

    39條第2項之幫助詐欺得利罪嫌。報告意旨認係犯同法第358

    條之妨害電腦使用罪嫌，容有誤解，附此敘明。

四、被告林建群前因幫助詐欺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

    　緝字第1627號等案件提起公訴，刻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癸

    股以113年度審易字第3074號案件審理中，有上開案件起訴

    書、被告之刑案查註紀錄表可參，被告所涉罪嫌，與上開已

    起訴之案件，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前案起訴

    效力所及，應予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檢　察　官　江 文 君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黃 尹 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3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建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627號、1628號、1629號、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13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緝字第3523號)，嗣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易字第402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建群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幫助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加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
二、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534號裁判意旨參照）。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詐欺告訴人蔡○祐、Ａ０９之犯行中，詐得之Mycard點數、遊戲點數，並非現實可見之有形體財物，而係供人於網路遊戲等數位娛樂服務中使用，當屬財物以外具有財產上價值之利益，是詐欺集團詐得Mycard點數、遊戲點數，自應屬詐欺得利之行為。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被告提供本案門號供詐欺集團使用，屬於構成要件外之行為，本案亦無任何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主觀上有共同實行犯罪之犯意聯絡，是被告所為應屬幫助犯。
　　㈢核被告就提供甲門號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就提供乙門號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犯詐欺得利罪。被告提供乙門號予不詳他人使用，僅屬單一之幫助行為，並分別助使詐欺集團先後詐騙數名告訴人、被害人，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數法益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詐欺得利罪處斷。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與檢察官提起公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理。被告前述2次提供行動電話門號SIM卡而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詐欺得利罪之行為時間，可以明顯區隔，故應認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所犯2罪既均屬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㈣爰審酌被告任意提供本案門號予來路不明之他人使用，進而幫助詐欺集團實施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使各告訴人、被害人遭騙而造成財產上損失，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實不宜輕縱；被告犯後雖已坦承犯行，表達悔悟之意，犯後態度並非不佳，然尚未與各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所受損害；並考量各告訴人、被害人所受損失程度、被告所涉犯之犯罪情節、其自述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就被告2次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提供甲門號先、乙門號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審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之侵害法益、犯罪日期之間隔、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等情，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卷内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獲得任何利益或報酬，自無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或追徵價額。又被告申辦上開門號部分，均因涉詐欺而停用，顯無再遭詐欺犯行者再為從事犯罪行為使用，故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併此說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六、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江文君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鐵雄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嘉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附件一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7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8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9號
　　　　　　　　　　　　　　　　 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13號
　　被　　　告　林建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建群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5日前某時、111年10月1日，將其申辦之附表一所示行動電話門號SIM卡，以不詳價格售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容任他人使用該手機門號遂行財產犯罪。前揭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林建群所提供之上開行動電話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以附表二所示方式詐騙Ａ０８、陳○佑、林○如、蔡○祐(上3人未成年，真實姓名詳卷)，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進行街口儲值、小額電信支付或刷卡，而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取財。嗣Ａ０８等人發覺受騙，經報警處理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８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陳○佑訴由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林○如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蔡○祐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林建群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未申辦附表一所示行動電話門號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８、陳○佑、林○如、蔡○祐於警詢中之證述

		告訴人等因詐欺集團成員使用附表一所示行動電話門號，遭詐欺而轉帳。



		3

		⑴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通聯調閱查詢單、112年11月16日書函
⑵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通聯調閱查詢單、112年12月7日函

		被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申辦附表一所示行動電話SIM卡之事實



		5

		⑴附表二所示告訴人提供之詐騙電話截圖、簡訊截圖、轉帳紀錄、LINE對話紀錄、信用卡交易通知、臉書對話紀錄
⑵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1年12月15日函

		告訴人等遭詐欺而受有財物損失之經過。



		6

		臉書帳號「Lee Tunai」及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冠公司）帳號「https1110000000il.com」申辦資料

		該臉書帳號及智冠公司帳號曾以乙門號認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先後2次交付門號之幫助詐欺取財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另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惟按該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2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雖將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惟該門號並不足以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或足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亦非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犯罪所得，核與洗錢行為之定義不符，要難以洗錢罪或幫助洗錢罪相繩。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提起公訴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謝承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　記　官　張家瑩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附表一：被告提供行動電話SIM卡明細
		編號

		申辦預付卡門號明細

		申辦門號時間

		簡稱



		1

		台灣大哥大0000000000

		110年2月27日

		甲門號



		2

		遠傳電信0000000000

		111年10月1日

		乙門號







附表二：告訴人受騙匯款之情形及金額
		編號

		告訴人

		詐欺之時間、地點及方法

		時間

		金額
（新臺幣）



		1

		Ａ０８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5日20時1分許，使用甲門號傳送簡訊稱「疾病管制署提醒您，因受疫情影響，政府提供確診者5萬元補助金，請點擊官網領取wsf1cgov.tw」云云，致Ａ０８陷於錯誤，依上開網站操作，輸入所申辦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及驗證碼，而遭詐欺集團成員盜領存款進行街口儲值。

		111年8月5日
21時12分
　　　13分
　　　28分

		

2萬元
2,000元
300元



		2

		少年陳○佑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日，以乙門號為聯絡方式，使用暱稱「王詳」，在臉書佯裝出售遊戲帳號，需先購買貝殼幣，致少年陳○佑陷於錯誤，使用電信小額支付方式付款。

		111年10月1日
某時許

		

3,022元



		3

		少年林○如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0日15時許，以乙門號認證之臉書帳號「Lee Tunai」佯裝贈送貝殼幣，致少年林○如陷於錯誤，使用其母方○玲聯邦銀行信用卡付款。

		111年10月10日
15時
　　　　 2分
　　　　 5分
　　　　 6分

		

1萬元
1萬元
3萬元
3萬元



		4

		少年蔡○祐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25日17時許，以乙門號認證之臉書帳號「Lee Tunai」佯裝贈送貝殼幣，致少年少年蔡○祐陷於錯誤，使用其母蕭○玫（姓名詳卷）電信小額支付付款，及使用其父蔡○森（姓名詳卷）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付款購買智冠公司點數。

		111年10月25日
 17時10分
　 19時29分

		

4,999元
5萬元









附件二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3523號
　　被　　　告　林建群　男　41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                            弄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應與貴院癸股審理之113年度審易字第30
74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案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
　　林建群基於幫助詐欺得利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1日前某時，將其申辦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行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SIM卡（下稱本案SIM卡），以不詳價格售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容任他人使用該手機門號遂行財產犯罪。前揭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林建群所提供之本案SIM卡後，即於111年10月15日以本案SIM卡註冊「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界公司）-網銀國際、暱稱為「硬太郎」之會員帳號（下稱本案帳號），復於112年2月26日上午11時40分許、42分許，在不詳處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接續犯意，利用刷付信用卡無須核對驗證真實身分之漏洞，透過「綠界公司」陸續盜刷Ａ０９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購買價值新臺幣（下同）1萬元、2萬元之遊戲點數，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嗣Ａ０９發覺信用卡遭盜刷，始報警循線查獲。案經Ａ０９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林建群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未申辦本案SIM卡及帳號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９於警詢中之證述

		告訴人之信用卡遭盜刷，而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共計3萬元之事實。



		3

		遠傳電信通聯調閱查
詢單

		被告於111年10月1日申辦本案SIM卡之事實。



		4

		國泰世華銀行存匯作
作業管理112年4月21日函、信用卡交易明細表

		告訴人之信用卡遭盜刷，而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共計3萬元之事實。



		5

		網銀國際交易明細、會員帳號登入及點數餘額歷程、儲值流向資料

		同上。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林建群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詐欺得利罪嫌。報告意旨認係犯同法第358條之妨害電腦使用罪嫌，容有誤解，附此敘明。
四、被告林建群前因幫助詐欺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　緝字第1627號等案件提起公訴，刻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癸股以113年度審易字第3074號案件審理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被告之刑案查註紀錄表可參，被告所涉罪嫌，與上開已起訴之案件，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應予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檢　察　官　江 文 君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黃 尹 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3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建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627號、1628號、1629號、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13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緝字第3523號)，嗣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易字第402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建群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幫助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加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

二、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534號裁判意旨參照）。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詐欺告訴人蔡○祐、Ａ０９之犯行中，詐得之Mycard點數、遊戲點數，並非現實可見之有形體財物，而係供人於網路遊戲等數位娛樂服務中使用，當屬財物以外具有財產上價值之利益，是詐欺集團詐得Mycard點數、遊戲點數，自應屬詐欺得利之行為。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被告提供本案門號供詐欺集團使用，屬於構成要件外之行為，本案亦無任何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主觀上有共同實行犯罪之犯意聯絡，是被告所為應屬幫助犯。

　　㈢核被告就提供甲門號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就提供乙門號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犯詐欺得利罪。被告提供乙門號予不詳他人使用，僅屬單一之幫助行為，並分別助使詐欺集團先後詐騙數名告訴人、被害人，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數法益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詐欺得利罪處斷。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與檢察官提起公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理。被告前述2次提供行動電話門號SIM卡而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詐欺得利罪之行為時間，可以明顯區隔，故應認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所犯2罪既均屬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㈣爰審酌被告任意提供本案門號予來路不明之他人使用，進而幫助詐欺集團實施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使各告訴人、被害人遭騙而造成財產上損失，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實不宜輕縱；被告犯後雖已坦承犯行，表達悔悟之意，犯後態度並非不佳，然尚未與各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所受損害；並考量各告訴人、被害人所受損失程度、被告所涉犯之犯罪情節、其自述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就被告2次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提供甲門號先、乙門號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審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之侵害法益、犯罪日期之間隔、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等情，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卷内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獲得任何利益或報酬，自無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或追徵價額。又被告申辦上開門號部分，均因涉詐欺而停用，顯無再遭詐欺犯行者再為從事犯罪行為使用，故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併此說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六、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江文君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鐵雄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嘉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附件一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7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8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29號

　　　　　　　　　　　　　　　　 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13號

　　被　　　告　林建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建群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5日前某時、111年10月1日，將其申辦之附表一所示行動電話門號SIM卡，以不詳價格售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容任他人使用該手機門號遂行財產犯罪。前揭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林建群所提供之上開行動電話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以附表二所示方式詐騙Ａ０８、陳○佑、林○如、蔡○祐(上3人未成年，真實姓名詳卷)，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進行街口儲值、小額電信支付或刷卡，而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取財。嗣Ａ０８等人發覺受騙，經報警處理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８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陳○佑訴由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林○如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蔡○祐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林建群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未申辦附表一所示行動電話門號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８、陳○佑、林○如、蔡○祐於警詢中之證述 告訴人等因詐欺集團成員使用附表一所示行動電話門號，遭詐欺而轉帳。 3 ⑴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通聯調閱查詢單、112年11月16日書函 ⑵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通聯調閱查詢單、112年12月7日函 被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申辦附表一所示行動電話SIM卡之事實 5 ⑴附表二所示告訴人提供之詐騙電話截圖、簡訊截圖、轉帳紀錄、LINE對話紀錄、信用卡交易通知、臉書對話紀錄 ⑵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1年12月15日函 告訴人等遭詐欺而受有財物損失之經過。 6 臉書帳號「Lee Tunai」及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冠公司）帳號「https1110000000il.com」申辦資料 該臉書帳號及智冠公司帳號曾以乙門號認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先後2次交付門號之幫助詐欺取財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另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惟按該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2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雖將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惟該門號並不足以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或足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亦非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犯罪所得，核與洗錢行為之定義不符，要難以洗錢罪或幫助洗錢罪相繩。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提起公訴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謝承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　記　官　張家瑩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附表一：被告提供行動電話SIM卡明細

編號 申辦預付卡門號明細 申辦門號時間 簡稱 1 台灣大哥大0000000000 110年2月27日 甲門號 2 遠傳電信0000000000 111年10月1日 乙門號 

附表二：告訴人受騙匯款之情形及金額

編號 告訴人 詐欺之時間、地點及方法 時間 金額 （新臺幣） 1 Ａ０８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5日20時1分許，使用甲門號傳送簡訊稱「疾病管制署提醒您，因受疫情影響，政府提供確診者5萬元補助金，請點擊官網領取wsf1cgov.tw」云云，致Ａ０８陷於錯誤，依上開網站操作，輸入所申辦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及驗證碼，而遭詐欺集團成員盜領存款進行街口儲值。 111年8月5日 21時12分 　　　13分 　　　28分  2萬元 2,000元 300元 2 少年陳○佑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日，以乙門號為聯絡方式，使用暱稱「王詳」，在臉書佯裝出售遊戲帳號，需先購買貝殼幣，致少年陳○佑陷於錯誤，使用電信小額支付方式付款。 111年10月1日 某時許  3,022元 3 少年林○如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0日15時許，以乙門號認證之臉書帳號「Lee Tunai」佯裝贈送貝殼幣，致少年林○如陷於錯誤，使用其母方○玲聯邦銀行信用卡付款。 111年10月10日 15時 　　　　 2分 　　　　 5分 　　　　 6分  1萬元 1萬元 3萬元 3萬元 4 少年蔡○祐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25日17時許，以乙門號認證之臉書帳號「Lee Tunai」佯裝贈送貝殼幣，致少年少年蔡○祐陷於錯誤，使用其母蕭○玫（姓名詳卷）電信小額支付付款，及使用其父蔡○森（姓名詳卷）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付款購買智冠公司點數。 111年10月25日  17時10分 　 19時29分  4,999元 5萬元 



附件二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3523號

　　被　　　告　林建群　男　41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                            弄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應與貴院癸股審理之113年度審易字第30

74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案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

　　林建群基於幫助詐欺得利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1日前某時，將其申辦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行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SIM卡（下稱本案SIM卡），以不詳價格售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容任他人使用該手機門號遂行財產犯罪。前揭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林建群所提供之本案SIM卡後，即於111年10月15日以本案SIM卡註冊「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界公司）-網銀國際、暱稱為「硬太郎」之會員帳號（下稱本案帳號），復於112年2月26日上午11時40分許、42分許，在不詳處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接續犯意，利用刷付信用卡無須核對驗證真實身分之漏洞，透過「綠界公司」陸續盜刷Ａ０９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購買價值新臺幣（下同）1萬元、2萬元之遊戲點數，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嗣Ａ０９發覺信用卡遭盜刷，始報警循線查獲。案經Ａ０９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林建群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未申辦本案SIM卡及帳號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９於警詢中之證述 告訴人之信用卡遭盜刷，而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共計3萬元之事實。 3 遠傳電信通聯調閱查 詢單 被告於111年10月1日申辦本案SIM卡之事實。 4 國泰世華銀行存匯作 作業管理112年4月21日函、信用卡交易明細表 告訴人之信用卡遭盜刷，而儲值匯入本案帳號共計3萬元之事實。 5 網銀國際交易明細、會員帳號登入及點數餘額歷程、儲值流向資料 同上。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林建群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詐欺得利罪嫌。報告意旨認係犯同法第358條之妨害電腦使用罪嫌，容有誤解，附此敘明。

四、被告林建群前因幫助詐欺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　緝字第1627號等案件提起公訴，刻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癸股以113年度審易字第3074號案件審理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被告之刑案查註紀錄表可參，被告所涉罪嫌，與上開已起訴之案件，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應予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檢　察　官　江 文 君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黃 尹 玟　　　　　　　　　　　　　　　　　　　　　　　　　　　　　　　　　　　　　　



